
《关于增值税发票管理等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 2019年第 33 号）对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如何进行抵扣操作又做出了新

规，将于 2020年 2 月 1 日起施行，应当引起进出口企业的高度重视。

主要的变化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不再是所有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都需要稽核比对。

33号公告第二条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以下简称“海关缴款书”）后如需申报抵扣或出口退税，按以下方式处理：

（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仅注明一个缴款单位信息的海关缴款书，应当

登录本省（区、市）增值税发票选择确认平台（以下简称“选择确认平台”）查询、

选择用于申报抵扣或出口退税的海关缴款书信息。通过选择确认平台查询到的海

关缴款书信息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或未查询到对应信息的，应当上传海关缴款书信

息，经系统稽核比对相符后，纳税人登录选择确认平台查询、选择用于申报抵扣

或出口退税的海关缴款书信息。

（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注明两个缴款单位信息的海关缴款书，应当上

传海关缴款书信息，经系统稽核比对相符后，纳税人登录选择确认平台查询、选

择用于申报抵扣或出口退税的海关缴款书信息。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情况下海关缴款书像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样，只要在发票

平台上勾选认证就可以了，不需要申请稽核比对；只有两种例外的情况下需要稽

核比对：一是仅注明一个缴款单位信息的海关缴款书，只有通过选择确认平台查

询到的海关缴款书信息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或未查询到对应信息的时候，才需要上

传海关缴款书进行稽核比对；二是所有的注明两个缴款单位信息的海关缴款书，

均需要上传海关缴款书进行稽核比对。

对企业的直接影响是，因为绝大多情况下不再需要稽核比对，企业利用专用

缴款书抵扣税款的效率将会大幅提高，缓解了等待稽核比对结果的财务压力。



第二，稽核比对结果异常的处理方式发生变化。

33号公告第三条规定，稽核比对结果为不符、缺联、重号、滞留的异常海

关缴款书按以下方式处理：

（一）对于稽核比对结果为不符、缺联的海关缴款书，纳税人应当持海关缴

款书原件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数据修改或核对。属于纳税人数据采集错误的，数

据修改后再次进行稽核比对；不属于数据采集错误的，纳税人可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请数据核对，主管税务机关会同海关进行核查。经核查，海关缴款书票面信息

与纳税人实际进口货物业务一致的，纳税人登录选择确认平台查询、选择用于申

报抵扣或出口退税的海关缴款书信息。

（二）对于稽核比对结果为重号的海关缴款书，纳税人可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请核查。经核查，海关缴款书票面信息与纳税人实际进口货物业务一致的，纳税

人登录选择确认平台查询、选择用于申报抵扣或出口退税的海关缴款书信息。

（三）对于稽核比对结果为滞留的海关缴款书，可继续参与稽核比对，纳税

人不需申请数据核对。

与《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实行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先比对

后抵扣”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3年第 31

号）》相比，33号公告对不符、缺联、重号三种异常海关缴款书的处理方式发

生了改变，主要体现在两个具体的方面：

一是对于不符、缺联的海关缴款书，不再限定“纳税人应于产生稽核结果的

180日内，持海关缴款书原件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数据修改或者核对，逾期的其

进项税额不予抵扣”。纳税人只要按照 33号公告第七条的规定，能够在“开具之

日起 360日内通过选择确认平台进行选择确认”即可。在新规之下，360日的期

间并不因为主管税务机关会同海关核查而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纳税人收到不符、

缺联异常缴款凭证后同样需要立即着手处理。否则，就可能因为超期而无法在选

择确认平台进行选择确认，从而丧失抵扣的机会。

二是对于不符、缺联、重号的海关缴款书，在主管税务机关确认无误后，均

不再要求纳税人应在收到主管税务机关书面通知的次月申报期内申报抵扣。在新



规之下，纳税人申请抵扣的期限与税务机关的书面通知不再具有关联性，而是完

全取决于纳税人的选择确认时间。当然，纳税人的选择不是无期限的，必须在“开

具之日起 360日内通过选择确认平台进行选择确认”。

第三，会计处理方式发生变化。

《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实行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先比对后

抵扣”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3年第 31 号）》

第七条规定，纳税人应在“应交税金”科目下设“待抵扣进项税额”明细科目，用于

核算已申请稽核但尚未取得稽核相符结果的海关缴款书进项税额。纳税人取得海

关缴款书后，应借记“应交税金—待抵扣进项税额”明细科目，贷记相关科目；稽

核比对相符以及核查后允许抵扣的，应借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专栏，贷记“应交税金—待抵扣进项税额”科目。经核查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红

字借记“应交税金—待抵扣进项税额”，红字贷记相关科目。

第七条虽然没有被 33号公告所废止，仍现行有效，但由于海关缴款书从一

律“先比对后抵扣”转变为“选择确认为原则、稽核比对为例外”，第七条会计科目

的设定显然不再是会计处理的常态，而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会用到。企业的财务

人员要尽快注意到海关缴款书比对抵扣规则的变化，尽快在会计处理上做出调整。


